
对外提供信用卡客户个人信息授权书

尊敬的客户：为了维护您的权益，请在签署本授权书前，

仔细阅读本授权书各条款（特别是黑体字内容），关注您的

权利、义务。

盛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盛京银行”，包括

各分支机构）深知个人信息对您的重要性，我行在信息采集

过程中遵循最小化必要原则，会尽力维护您的个人信息安全，

遵循合法、正当、必要、诚信原则开展个人信息处理活动，

依法公开处理信息的规则，明示处理信息的目的、方式和范

围，严格遵守法律法规、监管规定及与您的相关约定处理您

的个人信息，对您的相关信息承担保密责任，依法采取相应

的措施保护您的合法权益。

一、授权事项

（一）为向您提供信用卡产品相关服务，本人同意并授

权：

1.盛京银行基于验证申请人身份、资信核实、贷中回访

的需要，将您的姓名、性别、生日、证件类型、证件号码、

手机号码、单位电话、家庭住址、单位地址、联系人信息委

托给已与盛京银行签订保密协议的合作机构处理。

2.盛京银行基于信用卡卡片制作、账单制作和寄送服务

的需要，将您及附属卡持卡人（包括指定收件人）的信用卡

卡号、有效期、卡验证码、姓名、联系电话、联系地址、邮

编信息委托给已与盛京银行签订保密协议的合作机构处理。



3.如您申请办理联名卡，您授权盛京银行为提供联名卡

业务需要，可将您办理此业务所必要的姓名、性别、生日、

证件类型、证件号码、手机号、账单地址、邮编、家庭电话、

单位电话、产品名称、信用卡卡号、发卡机构、账户状态、

卡状态、主附卡标识、交易信息、客户达标日期委托给已与

盛京银行签订保密协议的联名机构，用于提供其他第三方会

员服务。

4.如您本人所属单位统一组织办理公务卡，您同意委托

您本人所属单位向盛京银行提供姓名、证件类型、证件号码、

就职部门、员工编号、职务、年收入，用于建立上述信用卡

账户。您同意盛京银行定期向您本人所属单位财务指定联系

人传送卡产品类型、信用卡卡号、发卡日期、账户类型、账

户状态、账户余额、交易币种、交易金额、交易日期、交易

时间、账单日、账单金额、交易信息、逾期信息、不良信息、

申请表信息、催收记录，用于您本人所属单位的财务核算、

报销、还款、分析。

5.如您享有相关信用卡产品权益、增值服务、优惠服务，

您授权盛京银行将享权所必要的姓名、性别、生日、证件类

型、证件号码、手机号、账单日、账单地址、邮寄地址、邮

编、家庭电话、单位电话、产品名称、信用卡卡号、发卡机

构、账户状态、卡状态、主附卡标识、交易信息、客户达标

日期委托给已与盛京银行签订保密协议的合作机构，以便合

作机构能够兑付相关权益或增值服务。

6.如您持有的信用卡产品包含保险权益（以实际产品权



益为准），您同意授权盛京银行作为投保人为您订立相关保

险合同并认可相关保险金额（具体保险金额以刷新生活、微

信公众号公示为准）。同意盛京银行将您的姓名、性别、生

日、证件类型、证件号码、手机号、账单地址、邮编、家庭

电话、单位电话、产品名称、信用卡卡号、发卡机构、账户

状态、卡状态、主附卡标识、交易信息、客户达标日期委托

给已与盛京银行签订保密协议的合作机构处理作为投保信

息，由已与盛京银行签署保密协议的合作机构根据投保信息

为您生成保险凭证并提供后续保险理赔等服务。

7.您同意并授权盛京银行基于为您提供各项分期业务

和贷款业务，包括但不限于消费分期、大额分期、汽车金融、

商户分期、专项分期等产品服务的需要，向已与盛京银行签

订保密协议且为您提供产品交易服务的必要合作机构委托

处理您的姓名、证件类型、证件号码、信用卡卡号、卡产品

类型、联系电话、联系地址、邮编、联系人信息（包括姓名、

电话与地址）、分期可用额度、本期账单金额、交易金额、

交易日期、交易信息、账单日、还款日、最大可分期金额、

可分期期数、分期利率、分期本金、车辆信息、车架号、实

际购车人、产品总价、首付金额、尾款金额、分期申请时间

/状态、分期期数、总分期利率、剩余可用额度、授信类型、

月还款额、共同申请人/共同还款人信息（包括姓名、证件

类型、证件号、电话与地址）、共同申请人/共同还款人与申

请人关系信息。

8.若您主动通过第三方合作机构查询、偿还信用卡欠款，



在您已授权该合作机构的情况下，盛京银行可向已与之签订

保密协议并为您提供前述服务的合作机构委托处理您的信

用卡卡号、本期账单金额、还款日信息，该合作机构可在其

渠道上展示您的上述信息。

9.您同意并授权盛京银行基于为您提供信用卡支付服

务、差错争议处理的需要，向依法设立的境内卡组织（中国

银联股份有限公司、网联清算有限公司）、境外 VISA 卡组织

提供您必要的姓名、信用卡卡号、卡片状态、交易时间、交

易金额信息。

10.盛京银行根据国家有关规定，基于债权转让目的，

有权将您的姓名、证件类型、证件号码、职务、学历、婚姻

状况、居住状态、手机号、电子邮箱地址、家庭电话与地址、

单位电话与地址、您向盛京银行客服致电或提供的其他联系

方式、卡产品类型、信用卡卡号、账单日、发卡日期、账户

类型、账户状态、分期信息、账户余额、交易信息、逾期信

息、不良信息、申请表信息、催收记录委托给资产证券化业

务的债权受让方（资产管理公司、金融资产投资公司、信托

公司）及受聘专业服务机构（证券公司、咨询公司、资产评

估公司、评级公司、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处理；或

向不良贷款转让业务的债权受让方（资产管理公司、金融资

产投资公司、信托公司、保险公司）提供及委托受聘专业服

务机构（证券公司、咨询公司、资产评估公司、评级公司、

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处理以完成债权转让。

盛京银行会与前述债权受让方、受聘专业服务机构约定



处理您个人信息的目的、期限、处理方式、种类、保护措施

以及双方的权利和义务等，并对其个人信息处理活动进行监

督。

11.如您发生违约事件，未能按时偿还最低还款额形成

逾期，您同意并授权盛京银行将您个人征信报告中及在盛京

银行办理业务时留存的姓名、证件类型、证件号码、职务、

学历、婚姻状况、居住状态、手机号、电子邮箱地址、家庭

电话、单位名称及电话、地址与邮编（家庭、单位）、您向

盛京银行客服致电或提供的其他联系方式、卡产品类型、信

用卡卡号、账号、账单日、发卡日期、账户状态、分期信息、

账户余额、逾期信息、不良信息及联系人信息（包括姓名、

电话与地址）、催收记录委托给必要的催收合作机构。催收

合作机构（具体机构详见附件）会处理您的上述信息，并依

法开展催收。盛京银行会与催收合作机构约定处理您个人信

息的目的、期限、处理方式、种类、保护措施以及双方的权

利和义务等，并对其个人信息处理活动进行监督。

为实现上述目的，盛京银行可能会将您的个人信息提供

给金融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百行征信有限公司、朴道征信

有限公司及其技术服务方北京旷视科技有限公司、其他依法

设立的征信机构、其他合法合作机构（包括依法设立的资信

评估机构或有关法律、监管机构许可的类似机构；行政机关；

事业单位；公安、司法机关；教育部学生服务与素质发展中

心；中国银行保险信息技术管理有限公司；上海数据集团金

融科技有限公司；银联数据服务有限公司；上海荣数信息技



术有限公司；广州市玄武无线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天畅

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京北方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江苏迈

泉科技有限公司；北京鸿联九五信息产业有限公司；沈阳仁

杰人力资源服务有限公司；社保机构；电信运营商（或其授

权的服务商）；电子商务平台；互联网平台；您所属工作单

位/组织；盛京银行投资的村镇银行、金融租赁公司、基金

公司等金融机构）以及上述中已与盛京银行签订保密协议的

合作机构。

上述合作机构的信息您可以通过拨打盛京银行 24 小时

信用卡服务专线（400-00-95337）转人工服务的方式进行咨

询。

（二）除下述情形外，盛京银行不会将您的个人信息提

供给有关合作机构，在提供您的个人信息时应向有关合作机

构明确其保护您相关信息的职责并通过签署协议等方式要

求有关合作机构承担相应保密义务：

1.经您另行书面同意或授权的；

2.盛京银行因税务、审计、诉讼/仲裁/调解、履行监管

要求等根据相关法律法规进行披露的，或有权机关要求的。

上述条款涉及向合作机构提供的，将可能会使相关合作

机构据此知悉您的相关信息，并依法为您提供服务或采取可

能涉及您的行为。

二、其他事项

(一）您保证签署本授权书是您本人的真实意思表示，

并承诺所提供的资料、信息真实、准确、完整、合法、有效。



如您以主卡持卡人身份申领附属卡，您保证已获得附属卡持

卡人的授权，同意我行处理附属卡信息。

（二）本授权书以数据电文形式订立，自您申请本产品

相关页面阅读本授权书并勾选之日起生效，有效期至您本次

信用卡业务关系全部结束或您申请信用卡未获批准之日终

止，法律、行政法规、监管部门另有规定的除外。若您在后

续办理我行信用卡相关业务，如额度管理，客户资料修改等

业务，无需您重新授权。

（三）您同意盛京银行基于档案保存等法律法规、监管

有关要求保留本授权书及盛京银行已获取您的有关数据信

息等资料。对于您同意盛京银行处理的个人信息，盛京银行

将按照法律法规、监管要求及与您的约定开展信息处理行为，

并采取相应的安全措施保护您的个人信息。

（四）您可依法撤回有关您信用信息查询及报送的授权，

但因履行本合同所必需或履行法定义务所必需的信息除外，

您撤回的，不影响撤回前基于您同意已进行的个人信息查询

及报送的效力。请您理解如您撤回授权，我们将无法为您提

供相应服务。

（五）特别提示：如您对盛京银行个人信息处理活动有

任何疑问、意见、投诉建议或依法行使您的权利，可通过拨

打盛京银行 24 小时信用卡服务专线（400-00-95337）转人

工服务的方式进行咨询、反映或行使您的权利。

（六）因本授权书产生的争议和纠纷，您同意采取现行

有效的盛京银行信用卡领用合约所约定的纠纷解决方式解



决。

本人声明：本人已仔细阅读上述所有条款，并已特别注

意黑体、加粗字体内容。盛京银行已应本人要求对相关条款

予以明确说明。本人对所有条款的含义及相应的法律后果已

全部知晓并充分理解，自愿作出上述授权、承诺和声明。

附件：1-1.盛京银行信用卡中心委外催收机构名单



附件 1-1

盛京银行信用卡中心委外催收机构名单

序号 合作机构名称
序

号
合作机构名称

1 辽宁中驰信恒企业服务有限公司 21 鸿泰鼎石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2 苏州贝瑞斯曼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22 浙江友信科技服务有限公司

3 吉林省联众金创实业有限公司 23 济南万和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4 上海畅圣计算机科技有限公司 24 沈阳盛业信金融服务有限公司

5
张家港中保金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

司
25 大连朋信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6 深圳万乘联合投资有限公司 26 银盛业(北京)金融服务外包有限公司

7 上海一诺银华服务外包有限公司 27
青岛至臻华融企业管理咨询有限责任公

司

8 广州回龙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28 广西恒运信息咨询有限公司

9 青岛联信商务咨询有限公司 29
涵信金服（厦门）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

司

10 辽宁隆丰律师事务所 30 沈阳联润商务信息咨询服务有限公司

11
中经信汇（北京）信用管理有限公

司
31 贵州善阳商务咨询有限公司

12
上海财安金融服务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
32 勤为科技有限公司

13 辽宁盛恒律师事务所 33 沈阳丰华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14 辽宁红山和创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34 大连汇晟企业服务外包有限公司

15 广东浩传管理服务有限公司 35 山东昊舜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16
哈尔滨元盛和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

司
36 辽宁鑫融外包服务有限公司

17 和君纵达数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37 沈阳鼎圣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8 杭州中畅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38 沈阳融联商务服务有限公司

19 呼和浩特市兆能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39 北京大信金科金融服务外包有限公司

20 广东信天下经济信息咨询有限公司 40 内蒙古银众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